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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与继续教育培训办公室。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何建平、陈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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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继续教育教务管理是高校学历继续教育教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加强和改进高校学历继续教

育教育管理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形成良好的教风和学风，推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规范、有序、健康发

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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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继续教育岗位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学历继续教育岗位的任职条件、工作职责、工作内容、检查与考核评价的规范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学历继续教育教务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教务管理

教务管理是指对学历继续教育教学全过程进行的一项全面而细致的管理工作，具体事务包括但不限

于制定各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新专业培养方案及其论证、招生专业计划等申报工作、数据统计、资格审

核、教学工作安排、学籍管理、课程考试安排、毕业证办理、学籍档案的归档等。

4 任职条件

4.1 业务素养

有耐心、认真、细致、责任心强，具有一定的语言表达和文字处理能力，熟练使用电脑、office

办公软件等。

4.2 协调能力

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计划能力，具备一定的教学管理经验。

5 工作职责

5.1 专业申报

负责按照上级要求完成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新专业培养方案及其论证、招生专业计划申报工作。

5.2 教学点管理

负责学校校外教学点日常管理工作。

5.3 学籍管理

负责高校学历函授教育学生的电子注册、数据统计编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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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教务管理

5.4.1 负责高校学历函授教育的教学组织、实施、监管工作。

5.4.2 负责课程考试、成绩登录、毕业证的办理、发放工作、学籍档案的归档和寄送工作和规章制度

建设。

5.5 负责学校考试安全规范、社会非学历教育服务指南标准的实施、提供修订工作。

6 工作内容

6.1 负责制定各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新专业培养方案及其论证、招生专业计划申报、教学点日常管理

工作计划。

6.2 负责新生录取通知书发放和新生报到、注册工作；负责招生数据统计及上报工作；负责新生教材

征订工作，各种教学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

6.3 负责学生的教学工作安排：包括每学期各专业的教学计划的制定及其

排排作安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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